
A06 城事 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赵一智 美术编辑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市井百态

明明是为死者家属设立的费用，刘
老先生的两个孩子为何要如此大费周折？

就在记者联系上刘老先生所在
单位后，听到的是一番颇有些无奈的
回答。听完记者描述刘氏兄妹一路
追领老父丧葬费的曲折经历，该单位
一名负责人事的中年男士有些惋惜
地回答说；“打到工资卡里，几乎是我
们这里的统一做法。他们一家人关

系还算和谐，是我们这里疏忽了。”
这位多年从事退休职工劳保事

务的中年男性表示，单位收到死者家
属报上来的死亡证明后，就会着手为
死者家属办理丧葬费的申领。但在
实际过程中，家属来单位大吵大闹的
情况并不少见，单位也很为难，为了
避免惹上麻烦，单位会在注销死亡退
休员工的工资卡前，打入丧葬费。

那么，如果是家属协商一致委托
其中一位前来领取这笔费用，单位还
会同意吗？相关人士的回答开始避
重就轻：“最好还是让员工家属一起
去做一份公证，毕竟有法律效力，日
后发生争议，我们也不会被顶在‘杠
头’上。”然而，就在记者抛出“丧葬费
并非遗产”的法律解释时，该人士以
不方便继续深究为由拒绝回应。

“抢小孩”传闻不实
造谣者承担法律责任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一青年男子
为提高微信公众号关注度，散布“重
磅消息”涨粉丝。近日，浦东公安分
局依法对散布虚假信息的骆某予以
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惠南镇南门今天抢小孩没抢走
……都别带孩子出去瞎转悠了尤其
别让老人自己带孩子出去太危险了
注意了！”2015年10月24日，一则由
浦东南汇微信公众平台发出的《五
菱面包车在浦东各学校门口抢小孩》
的信息在微信朋友圈热传，浏览量一
度达到3000多次，引发当地群众热
议和对社会治安秩序的不安情绪。
对此，警方迅速展开调查核实，发现
该则信息为虚假信息。那么这条“抢
小孩”的信息到底是从谁那里传出来
的呢？经民警调查，发现散布谣言者
系某公司职员骆某，并于11月6日
将其抓获。

经骆某交代，前几日其在自己的
朋友圈里看到一则“抢小孩”的信息，
他认为这条“重磅消息”有助于提高
自己创办的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
于是骆某在未经任何核实的情况下，
在此则信息上又加入自己从网络上
下载的图片和“110已经证实”等内
容，图文并茂说得有模有样，随即其
将这则虚假信息发布出去，以达到为
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吸引眼球”的目
的。目前，骆某因散布谣言被依法行
政拘留。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根据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散布谣言，
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
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公安机关依
法对其进行处罚。

情急酒驾危化车
涉嫌犯罪被刑拘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近日，金山
区一男子因为酒后帮忙朋友驾驶危
化品运输车辆而“惹”上了麻烦，市民
报警后被交警查个正着。

11月4日23时50分许，金山公
安分局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称在卫
五北路某化工厂有驾驶员存在酒驾
嫌疑。指挥中心即指令交警部门派
员赶赴现场处理。交警到现场后发
现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男子
郑某有酒驾嫌疑，遂对其进行呼吸式
酒精检测，结果为 120mg/100ml，已
达到醉酒驾驶标准。

据驾驶员郑某交代，自己和朋友
晚上在附近小饭店吃饭，席间他喝了
一瓶黄酒，朋友没有喝酒。后来朋友
开车在化工厂灌装好过磅时与过磅
员产生纠纷便下车去处理了，而排在
后面的车子等着过磅又催得急，所以
他情急之下便上去开车，结果被交警
拦了下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醉酒驾驶机动
车的，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目前，郑某因涉嫌危
险驾驶罪已被金山公安机关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丧葬费打入过世者工资卡咋拿？
公证员：这不算遗产，单位转账请勿“一刀切”

刘老伯的子女告知：“父亲走得
匆忙，我们当时也没想过要问他要银
行卡密码。到银行后，我俩老老实实
地把父亲生前的身份证还有死亡证
明提供给了银行，没想到，这下反而
更麻烦。”

对于父亲这笔近万元的丧葬费，
兄妹二人表示，为父亲报死亡证明的
时候，单位方面曾说过社保部门会有
一笔钱转账到单位。他们还回忆，当
年母亲离世时，兄妹二人尚年幼，母
亲的丧葬费全部由父亲处理。父亲
过世后，对于父亲这笔费用，他们着
实不清楚怎么才能取出来。

带着兄妹二人的问题，青年报
记者昨日致电 12333 劳保咨询热

线。相关工作人员对丧葬费的领取
路径做出解释。原来，刘老先生在
退休前一直在本地工作，社保部门
在他过世以后收到了他生前所在单
位的申请，将刘老先生的丧葬费以
划账的形式划入了刘老先生所在单
位的账户。

那么，从单位的账户再转到个人
账户，刘老先生的工资卡是否只能作
为唯一途径呢？工作人员回应，如果
刘老先生生前所在单位额外提交一
份情况说明，写明这笔丧葬费受益人
的名字以及与死者的关系，再由受益
人提交领取的申请，并提供受益人个
人账户的银行卡原件与复印件，社保
部门可以将钱划入受益人账户。

社保 单位来申请，可转账给个人

单位 存在误操作，也怕“惹麻烦”

徐汇公证处公证员陈慧哲有着

丰富的窗口接待的经历。谈及当事

人一脸茫然地跑到公证处要求为家

中过世老人办理丧葬费公证的现象，

陈慧哲着实有些无奈：“我和其他公

证员一样，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

向当事人解释丧葬费不是遗产。继

承权公证书中不可能出现丧葬费这

一项。”

每每遇到家庭关系和睦但又被

所在单位和相关银行挡在门外的

当事人，公证员们出于为当事人考

虑的角度，会主动与发放丧葬费的

单位交涉，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

意，很多时候只能“技术性”地将死

者银行卡中余额做出一份继承权

公证说明。但这样“擦边球”行为

也引起了公证员们的一致反思：

“除了向社会普及丧葬费的法律属

性，相关单位是否能改一改‘一刀

切’的简单做法？”

徐汇公证处办公室主任欧阳培

基解释说，死者单位从社保部门申领

的丧葬费是对死者亲属处理丧葬事

务的一种经济帮助，它是解决死者家

属在殡葬花销时所遇到的实际困难。

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遗产是

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可以依法转移

给他人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死亡

的时间是划定遗产的特定时间界限，

是公民在死亡后才发生的，而不是公

民在死亡时所遗留的，因此不是遗

产。同时，公民只有在具有民事行为

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的前提下才能

通过行使一定的民事行为，取得财产

所有权或其他合法债权，而丧葬费和

抚恤金是公民所在单位在公民死亡

时才给付的，不是基于公民死亡前的

民事行为而取得的。

公证 丧葬费不是遗产，需法律普及

周培骏 绘

家住徐汇的七旬老人刘老伯在前段时间安详离世。
他的一双儿女尽心为老父亲料理后事，悲痛之余，并未留
意老父生前遗物。直到有一天，他们从父亲生前单位得
知，单位已将老先生的丧葬费打到了他生前的工资卡里。
兄妹二人背不出密码，前往银行想要取出这笔钱的时候遇
到了麻烦事。银行方面要求兄妹二人去做一份所谓遗产
继承的公证。经过公证员的释法说理，二人方才明白，丧
葬补助费是单位对职工死亡后用于丧葬的专项补助，无法
以继承遗产的名义申请公证。有经验的公证员们已注意
到，由于诸多单位对丧葬费的法律属性存在认识的偏差，
致使受益人在领取兑付过程中遭遇诸多困难，常会发生

“人已死账户还能收到丧葬费”的尴尬。 青年报记者 卢燕

随后，记者找到了刘老先生生前
固定领取退休金的某银行支行。柜
台相关工作人员得知记者来意后，做
出的解释和刘老先生所在单位的回
应十分相似，开口就是：“我们这么

做，也是为了保护客户在我们这里的
资产安全。”

然而，当被问到“丧葬费并非客
户资产，为何家属据实告知死亡信息
反倒多添麻烦？”工作人员回答：“事

实上，我们不仅要求家属去办遗产公
证，遇到顶真的业务员，还会要求公
证机构提供的公证书上对每一笔入
账钱款都要做说明，这也是减轻不必
要的法律风险。”

银行 除遗产公证，每笔入账都要做说明


